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文件
校党发〔2009〕61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                  
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

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南大学

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通知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中共河南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是2003年7月召开的，迄今已经六年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和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经党委研究并报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同意，决定于2009年12月中下旬召开中共河南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。第九次党代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总结我校八次党代会以来的主要工作，研究确定今后几年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，动员全校各级党组织、全体共产党员和师生员工，坚定信心，振奋精神，抓住机遇，开拓创新，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，为实现学校事业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。现将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会的主要议程

（一）听取和审议中共河南大学第八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；

（二）审议中共河南大学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；

（三）选举中共河南大学第九届委员会；

（四）选举中共河南大学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。

二、代表名额及构成

我校现有正式党员5459名。根据有关规定和我校实际，中共河南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拟定为265名，约占全校正式党员总数的5%。

代表的指导性构成比例为：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占45%左右，专业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占40%左右，学生和离退休人员占6%左右，工勤人员占3%左右。其中，各类先进模范人物、妇女、少数民族代表占一定比例。

代表的条件及产生办法另行通知。

三、大会的筹备领导工作

为了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，决定成立中共河南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领导组（见校党发〔2009〕25号文件）。

中共河南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我校实现省部共建之后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。召开这次大会，是我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对于全面加强学校党的建设、进一步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，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，要充分认识开好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，扎实工作，努力奋斗，以优异的成绩，迎接中共河南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！

2009年10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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